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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审字[2022]230Z1399号审计报告确认，2021

年度公司净利润为5,198,794,667.72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780,392,320.53

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2,852,156,150.06元。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拟派发现金

股利7.00元（含税）。以2021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2,481,035,925股测算，拟派发现金股利

1,736,725,147.50元（含税），占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6.33%。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前，公司总股本若发生变动，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本年度不送红

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淮北矿业 600985 雷鸣科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邱丹 焦道杰 

办公地址 安徽省淮北市人民中路276号 安徽省淮北市人民中路276号 

电话 0561-4952999 0561-4956563 

电子信箱 qd@hbcoal.com zqtzb@hbcoa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基本情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行业基本情况 

煤炭行业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的周期性行业，煤炭开采行业与宏观经济周期、下游钢铁行业、

火电行业，以及建材行业、化工行业等行业的周期性密切相关。2012-2015 年期间，受供需关系

影响煤炭价格大幅下跌，为防范系统性风险，2016年国家开始执行煤炭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产

能；2016年以来，煤炭价格稳步回升，煤炭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2019年，煤炭行业淘汰落后

产能目标有所完成，同时新建大型先进煤炭产能逐步释放，煤炭价格有所下降；2020年，受疫情

影响煤炭价格出现短暂下跌，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煤炭供需恢复平衡，煤炭价格逐步回

升，且 2020 年第三、四季度受主要煤炭产地供应紧张，煤炭价格持续上升；2021 年，随着疫情

后经济的快速复苏、环保安监趋严等因素制约，煤炭供需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 

2.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对外公布的《2021 中国煤炭企业 50 强》和《煤炭产量千万吨以上企

业名单》显示，淮北矿业集团入选煤炭企业 50强榜单，位列第 13 位，同时在煤炭产量千万吨以

上企业名单中位列第 20位，淮北矿业集团煤炭业务基本来自公司贡献。公司是华东地区主要的煤

炭生产企业之一，煤种齐全，涵盖焦煤、肥煤、瘦煤、1/3 焦煤、贫煤、气煤等多个品种，拥有

独特的煤种优势。公司产品以炼焦煤为主，2021 年公司炼焦煤产量 1,058.76 万吨，约占公司商

品煤产量 50%左右。根据 Wind资讯数据，2021 年全国炼焦煤产量为 48,992 万吨；公司炼焦煤产

量占全国炼焦煤总产量的 2.16%。公司煤化工业务主要产品为焦炭、甲醇，2021 年焦炭产量为

409.64万吨，甲醇产量为 34.27万吨，公司已具备生产焦炭、甲醇、焦油、硫铵、粗苯、精苯等

较完整的煤化工系列产品的能力。公司正在全面建设的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甲醇年产能为 50

万吨，预计于 2022年 6月投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焦炭产量 46,446万吨，

公司焦炭产量占全国焦炭总产量的 0.88%。 

（二）相关政策因素影响 

2021年，煤炭市场波动较大，保证安全生产、清洁高效利用、煤炭供给等政策频出，引导行

业稳健可持续发展。上半年，政策主要针对环保安监及智能化改造提出要求，主要有《关于进一

步落实煤矿瓦斯“零超限”目标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压实矿山安全监管监察责任切实消除监

管盲区的通知》《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支持

鼓励开展煤矿智能化技术装备研发与应用的通知》等；下半年，在煤炭供不应求，煤价高涨背景

下，政策主要以推动增产保供稳价为目标，主要有《关于做好 2021 年能源迎峰度夏工作的通知》

《关于实行核增产能置换承诺加快释放优质产能的通知》等。2022年 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采掘、洗选加工、销售，煤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等业务。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1.煤炭产品 

公司煤炭产品主要包括炼焦精煤和动力煤。从产品用途来看，炼焦精煤主要用途是炼制焦炭，

而焦炭多用于冶炼钢铁，是目前钢铁等行业的主要生产原料；动力煤主要用途是为供热、发电、



建材、化工行业等提供动力热源。从行业布局来看，炼焦精煤客户主要是钢铁、焦化行业，以钢

铁行业为主；动力煤客户主要是电力、建材、化工行业，电力客户以省内电厂为主。此外还有少

量天然焦、煤层气等，品种丰富，可供炼焦、高炉喷吹、气化、液化、化工、发电、建材、各种

锅炉等工业及民用用途。 

2.煤化工产品 

公司煤化工产品以焦炭为主，具有低硫、冷热强度高的特点，产品质量优良，主要用于钢铁

行业；以甲醇为辅，其余煤化工产品有粗苯、硫铵、焦油、精苯等，主要用于化工行业。 

（三）经营模式 

1.煤炭业务 

（1）采购模式：原材料实行集中采购，由公司统一开展计划、采购、仓储、调拨、配送等业

务。采购方式分为招标采购、竞争性比价采购和单一来源采购三种方式。 

（2）生产模式：公司每年编制年度生产计划提纲，各生产矿（厂）按照提纲要求编制生产计

划，通过对各矿井煤田地质赋存条件、储量分布状况、煤质指标和生产进度安排等进行综合分析，

形成年度煤炭采掘计划、年度采煤工作面接替计划和季、月度分解计划，汇总工作计划并上报公

司审查，各矿（厂）按照公司审批下达的总体生产计划组织生产。 

（3）销售模式：煤炭销售主要通过与客户签署年度销售合同的方式进行，客户主要为直接消

费企业。同时根据严控资金风险的原则，建立了规范的客户信用评定和管理制度，根据客户信用

等级设置相应的信用额度。 

（4）运输模式：采取铁路直达、铁水联运和公路运输等多种运输形式，其中以铁路运输方式

为主。公司为中国铁路总公司大客户成员，铁路运输能力具有有效保障。 

矿区内部各矿厂储、装、运系统完备，铁路专用线路管理完善，运输效率较高。铁路运输处

负责专用线内各生产矿厂的产品、物资材料以及部分社会运量的运输管理。 

2.煤化工业务 

（1）采购模式：主要包括原料煤采购和物资采购。 

原料煤采购：主要采用长协定价及散单询价交易模式，每月初根据焦炭生产计划，核定生产

用煤数量并实施采购，月中根据生产及库存情况进行微调。 

物资采购：主要采用网上公开询比价采购、电商平台采购；部分物资通过委托、招标等方式

进行采购。 

（2）生产模式：根据年度生产计划，结合年度形势预判、市场情况及实际生产能力，将年度

生产计划分解到月。产品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策略，每月初根据月度市场预测，下达月度生产计

划并组织生产，确保年度生产计划和月度生产计划有效闭合。 

（3）销售模式：煤化工产品主要以焦炭为主，销售主要通过与客户签署年度销售合同的方式

进行，根据客户具体订单确定各月销售量，客户类型主要为华东地区的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煤化

工产品销售价格在参考周边焦化企业的价格以及行业网站报价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产品质量，与

客户协商达成结算价格。 

（四）竞争优势与劣势 

公司所处的淮北矿区是 13个国家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之一的两淮煤炭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华东地区品种最全、单个矿区冶炼能力最大的炼焦生产企业。公司产品以炼焦精煤为主，约占



公司商品煤产量 50%左右，且煤种齐全，涵盖焦煤、肥煤、瘦煤、1/3焦煤、贫煤、气煤等多个品

种，拥有独特的煤种优势。公司煤化工业务主要产品为焦炭，目前已具备生产焦炭、甲醇、焦油、

硫铵、粗苯、精苯等较完整的煤化工系列产品的能力。公司正在全面建设的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

目，预计于 2022年 6 月投产，该项目甲醇年产量约为 50 万吨。淮北矿区地质条件复杂，煤层稳

定性差，瓦斯、水、火、地压等灾害俱全，威胁严重；公司所属焦化、民爆等企业属危化企业，

安全生产压力大。公司所属单位点多面广，涉及煤炭、化工、电力等多个行业，环保压力巨大。 

（五）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业绩主要受煤炭、焦炭销售价格、煤炭开采及洗选成本、运输成本和相关税费等影响。

其中，煤炭及焦炭价格是影响行业利润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报告期内，受益于煤炭、焦炭价格上

升，公司营业收入为 649.61 亿元，较同期增加 126.85 亿元，增幅为 24.27%；受大宗商品价格、

职工薪酬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营业成本为 521.20亿元，较同期增加 93.44亿元，增幅为 21.84%；

所得税费用为 8.45亿元，较同期增加 2.25亿元，增幅为 36.2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7.80亿元，较同期增加 13.12亿元，增幅为 37.82%，符合行业发展状况。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73,463,965,311.12 67,010,564,550.68 9.63 63,951,787,10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267,362,780.61 21,282,596,886.54 28.12 19,560,631,078.58 

营业收入 64,960,882,565.31 52,275,768,777.64 24.27 60,086,157,53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80,392,320.53 3,468,482,762.42 37.82 3,631,212,53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92,652,833.26 3,174,816,711.49 44.66 3,174,384,52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52,901,148.24 5,507,992,624.90 100.67 9,374,462,46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5 17.14 增加2.51个百分点 18.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4 1.60 27.50 1.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4 1.44 41.67 1.6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605,600,816.42 15,338,763,157.97 20,575,717,152.29 16,440,801,43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3,711,760.00 1,324,428,916.24 1,124,648,736.89 1,137,602,90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95,342,949.79 1,294,452,035.68 1,043,833,837.43 1,059,024,010.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5,372,819.75 2,562,951,203.55 2,168,825,521.64 5,335,751,603.3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7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47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320,000 1,603,035,295 64.61 1,522,331,879 无   国有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8,690,200 68,041,600 2.74   无   国有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556,391 40,973,891 1.65   无 

  
其他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0 26,945,412 1.09   无   国有法人 

国元证券－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元证券淮矿创新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6,320,000 26,320,000 1.06   无 

  
其他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0 22,012,017 0.89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93,142 18,427,668 0.74   无   境外法人 

宝钢资源有限公司 0 17,609,614 0.71   无   国有法人 

安徽全威铜业控股有限公司 0 16,509,013 0.67   质押 16,509,013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0 11,006,008 0.44   无   国有法人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0 11,006,008 0.44   无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元证券－淮北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淮矿创新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构成一致行动

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9淮矿 01 155403 2022/04/29 0.60 3.00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一期） 
20淮矿 01 175244 2023/10/22 10.00 3.95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一期） 
21淮矿 01 188027 2023/04/21 8.00 3.59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19淮矿 01 
2021年 4月 29日，淮矿股份完成债券“19 淮矿 01”自 2020年 4月 29日

至 2021年 4月 28日期间利息的兑付工作；同日行权回购 9.4亿元债券。 

20淮矿 01 
2021年 10月 22日，公司完成债券“20淮矿 01”自 2020 年 10月 22日至

2021年 10月 21日期间利息的兑付工作。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6.72 62.01 -5.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592,652,833.26 3,174,816,711.49 44.66 

EBITDA全部债务比 0.23 0.19 21.05 

利息保障倍数 9.60 5.35 79.4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49.61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26.85亿元，增幅 24.27%；

利润总额 60.4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7.53亿元，增幅 40.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7.8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3.12亿元，增幅 37.82%。 

报告期内商品煤产量 2257.55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89.41 万吨，增幅 4.12%；销售商

品煤 1975.88万吨（不含内部自用），与去年同期比增加 271.61万吨，增幅 15.94%。 

报告期内生产焦炭 409.64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2.73万吨，降幅 0.66%；生产甲醇 34.27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3.75万吨，降幅 9.86%；销售焦炭 407.58 万吨，比同期减少 5.37，

降幅 1.3%，平均销售价格 2645.72元/吨（不含税），同比增加 874.32元/吨；销售甲醇 34.44万

吨，同比减少 3.94万吨，降幅 10.27%，平均销售价格 2259.33元/吨，同比增加 684.72元/吨。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